
附件 2

采购人政府采购合同自查表

序号 检查项 适用情形

1
合同内容经采购人和中标供应商沟通协调一致，符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深圳

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。

所有需备案

合同

2
合同名称与采购文件的项目名称一致，项目编号已在合

同中体现。

所有需备案

合同

3
未倒签合同，即：合同签订日期在中标通知书签发时间

之后，合同执行开始时间在合同签订日期之后。

所有需备案

合同

4
合同经采购人和中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

字并盖单位公章。

所有需备案

合同

5 合同内容显示有附件的，合同附件已一并提供。
所有需备案

合同

6

合同形式符合要求，包括：

填写了签订日期；

合同内容完整，不缺页；

合同未经改动，或改动处经双方盖章确认；

采购人及中标供应商名称与采购项目信息一致，如果不

一致的，已经提供了名称变更的有效证明材料。

所有需备案

合同

7
合同条款中的采购标的、规格型号产地、采购金额、采

购数量、质量标准、售后服务条款、履约时间和地点等实质

性内容与采购文件、投标文件、中标通知书等文件相符。

初始合同

8
补充合同体现的政府采购合同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事

项，未变更采购合同的实质性内容。
补充合同

9
变更合同提交备案前，已按照规定进行了合同的变更公

示，提供了合同变更的相关证明材料，公示期间未收到异议。
变更合同

10
采购人认为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

益，需进行变更合同的，还需已附上采购人领导班子集体研

究决定合同变更的会议纪要。

变更合同

备注：1、采购人在上传政府采购合同时，承诺是否“已阅并知悉”本自查表。

2、采购人对照本表所列检查项对合同进行认真自查。

3、采购人应当确保所需检查项均符合要求。


